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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公告範圍
此次公告關係地號:鹽水區岸南段

擬認定臺南市鹽水區岸南段903、905(部份)、906-17、906-23、907(部份)

為現有道路公告範圍圖

、932(部份)、933、934-1地號

704、705、706、725、754、755、829、830、849

、850、883、885、904、905、906-23、904、918、919、

962

962

932、933、934、934-1、934-2、962地號


